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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议程项目 36 

（由经济委员会主席提交） 

所附关于议程项目 36 的报告，已经由经济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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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6：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的经济 — 政策 

36.1 理事会在 WP/11 号文件中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导意见以及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

和 COVID-19 高级别会议（HLCC 2021）的建议，介绍了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影响的经济和财政措

施。这份文件还介绍了国际民航组织在这方面的未来工作计划，重点是根据不断发展演化的情况确定

额外的措施，为实施工作提供协助并推动各方在向航空提供财政支持方面开展合作。 

36.2 理事会在 WP/12 号文件中报告了国际民航组织在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的经济方面完成的主

要任务，其中包括更新现有指导意见，制定新的指导意见，解决航空基础设施的供资和融资需求，以

及帮助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ANSPs）从 COVID-19大流行的经济影响中恢复过来。该文件还介

绍了国际民航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未来工作计划，重点是继续更新和制定加强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提供

者的经济生存能力的政策、指导意见和工具以及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供资和融资需求。 

36.3 大韩民国提交的 WP/221 号文件介绍了在制定关于各国的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收费的比较标

准时遇到的困难，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采用的收费标准不同，包括采用没有列入理事会的建议的标

准。该文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审查关于收费政策的现行建议；考虑制定更多的政策，使各国能够以透

明和公平的方式收取费用；并建立数字化收费报告系统，供各国定期更新收费标准。 

36.4 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民用航空组织（ACAO）成员国1的支持下，在 WP/342 号文件中分享了

该国通过在 27 个机场建立并实施机场总体质量评分方案（ATQS），增进旅客体验，改善机场基础设

施，提高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的经验。该文件提议国际民航组织研究 ATQS 的支柱，并考虑为有意采

纳此类方案的成员国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模板的可行性。 

36.5 南非在 WP/247 号文件中解释了竞争如何成为机场业务的中心，并提请注意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对机场交通和财务的影响，机场在维系现有基础设施和规划未来资本支出方面遇到困难。该文

件强调，机场经济专家组有必要对 Doc 9082 号文件所载国际民航组织收费政策进行审查，并探索受监

管的机场如何可以在诸如疫情这样的非同寻常的情况下和其他全球冲击中获得补偿的机制。 

36.6 美国、欧盟（EU）2及其成员国以及欧洲民用航空会议（ECAC）3的其他成员国在 WP/199

号文件中，表达了他们关于需要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具

体指导和法律分析的观点，以确保各国遵守。这份文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国家要求航空公

司之间的商业安排作为进入空域或优先飞越航线的先决条件。它辩称，此类交易的机密性使航空当局

难以理解航空公司之间这些安排的潜在市场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做法似乎与第十五条的意

图不一致。该文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对各国根据《芝加哥公约》第十五条承担的义务与各国给予空域

使用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为促进各国对第十五条的遵守提供依据。 

                                                      
1  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

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2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

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和瑞典。 
3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冰岛、摩尔多瓦共和国、摩纳哥、黑山、

北马其顿、挪威、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和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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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国际机场理事会（ACI）在 WP/228 号文件中着重指出，由于竞争和经济形态的变化，机场

面临的竞争加剧，并强调机场需要反应迅速、灵活和高效的收费方式，以便从COVID-19大流行中可持

续地恢复，并充分应对资本支出需求。该文件强调了机场经济专家组就国际民航组织收费政策的相关

性及其对行业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进行的评估工作的重要性。   

36.8 喀麦隆在 WP/391 号信息文件中分享了该国通过定期举办的由航空公司、机场运营人、空中

航行服务提供者和干预机场事务的伙伴行政机构参加的年度论坛，对向航空运输使用者提供的服务和

设施，尤其是机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的质量进行监督和监测评价的经验。该文件强调，必须有一个与

所有利害攸关方进行交流的平台，用以提高向航空运输使用者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36.9 国际机场理事会通过 WP/542 号信息文件介绍了该理事会的机场客运服务和基准方案 — 机

场服务质量（ASQ），包括该方案的覆盖范围和方法。该文件强调，持续监测和衡量机场服务质量的

重要性日益增加，并鼓励各国根据支持机场业务模式和运营环境的公正、合理的标准开展这项工作。 

36.10 由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TCA）提交的 WP/553号信息文件提请注意，由于

不断循环的交通量增长和下滑周期，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的投资和人员减少，这种情况往往在复苏期

间助长了对产能的限制。该文件强调，需要审查供资方法，确定一种更具复原力的方法来为空中航行

服务融资。 

36.11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在 WP/454 号信息文件中提请注意一项独立研究报告，题为

《驶过 COVID-19 危机：空中交通收费模式与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融资》（Navigating the COVID-19 

Crisis: Air Traffic Charging Models and Financing of 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s），着重指出了为空中

航行服务供资方面的不同于基础设施（公益）方法的“使用者付费”（私益）方法问题。国际运输工

人联合会表示支持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国家应该提供资金，维持最起码的（基本的）服务/人员水

平。在此水平之上，可以直接向使用者收取空中航行服务费，但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考虑谁是“使用

者”以及他们如何为这项最终是无价的，但是无形的服务付费。” 

36.12 经济委员会在审议 WP/12 号文件中提交的理事会报告时，赞扬了本组织在机场和空中航行

服务经济方面完成的工作。经济委员会还支持正在进行的以下工作：更新国际民航组织政策和指导，

以及处理提供航空气象（MET）服务、空间天气情报服务和为无人航空器系统（UAS）运行提供资金

的成本回收机制问题。经济委员会因此认可本组织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方案，包括认可继续提供强有力

的政策和指导的重要性。 

36.13 关于 WP/221 号文件，经济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各国采用的收费标准不同，在对收费进行比

较方面存在困难，同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以及各国及其机场和空中航

行服务提供者的基本经济因素不同。关于建立一个促进公平和透明的综合收费体系的提议，经济委员

会认为，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制定了收费政策，其中提出了关键的原则，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机场

和空中航行服务收费的政策》（Doc 9082 号文件）所述非歧视、成本相关、透明和与用户磋商原则。

经济委员会因此敦促各国加强国际民航组织政策的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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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 经济委员会欢迎 WP/342 号文件中分享的关于在机场为乘客简化手续的经验。经济委员会

注意到用于衡量机场质量的支柱的实用性和用处，希望制定类似方案的国家可以对这些支柱加以考虑。 

36.15 经济委员会在审查 WP/247和 WP/228号文件时注意到 COVID-19大流行对机场造成的重大

影响，以及在维护现有基础设施和满足长期基础设施需求方面遇到的困难。委员会对机场经济专家组

和空中航行服务经济专家组（ANSEP）的工作方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并承认对联合专家组目前正在

处理的具体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经济委员会认识到这个行业的不断变化的性质，表示支持机场经

济专家组和空中航行服务经济专家组当前为 Doc 9082 号文件所进行的工作。 

36.16 经济委员会注意到 WP/199 号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即违背《芝加哥公约》第十五条的意图，

在标准的、基于成本的空中航行收费范围之外收取费用或以其他方式收取补偿的做法。经济委员会强

调各国遵守《芝加哥公约》规定的规则的重要性，同时商定，需要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和法律分析，使

成员国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公约》第十五条，为此目的，空中航行服务经济专家组和航空运输监管专

家组应与法律委员会协商，进行分析，具体研究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空域准入的差别条件是否符合国民

待遇标准和《公约》规定的不歧视原则。经济委员会还支持空中航行服务经济专家组开展工作，通过

更新国际民航组织 Doc 9082 号文件来解决与空域使用权相关的费用问题。 

36.17 经济委员会注意到 WP/391、WP/542、WP/553 和 WP/454 号文件中提供的信息。 

 

— 完 — 


